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
本校教職員工差勤管理因應措施

報告單位：人事室 日期：109/2/14



為避免突遇國際疫情，校方無法確實

掌握出國資料，請本校教職員工出國

（含自費出國、旅遊、探親），應確

實事先至網路差假系統辦理出國請假

程序（須列印出紙本陳核），經核准

後始得離校。

一、確實辦理出國請假程序



1. 本校部分單位係自行建置系統（或紙本登
錄）管理差假，請該單位同仁出國（含自
費出國、旅遊、探親）時，仍應確實依規
定事先至網路差假系統辦理出國申請。

2. 因應本次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疫情，
查部分同仁未依規定申請出國，致無法完
全掌握出國資料，爰請未辦理出國申請手
續者，儘速至網路差假系統辦理。

特別注意事項：



因應疫情隨時在更新，預計出國前，請密切
注意相關資訊，參考網站：

1.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發布「國際旅
遊疫情建議等級表」之訊息。

2.大陸委員會網站發布「陸港澳旅遊警示及
燈號相關資訊」之訊息。

二、出國前請注意國際旅遊警示



三、依教育部109年2月4日函，
因公赴中國大陸地區（含
香港及澳門）考察、參與
會議及各項交流活動，建
議除有必要性及急迫性須
親自前往，且無替代方式
外，不宜前往。



1. 確定病例者：實施強制隔離，隔離期間核給公假。

2. 符合通報定義者：醫療機構進行通報後，檢驗結果確認前，於醫院
隔離期間核給公假。

3. 與確定病例接觸者：實施14日居家隔離，核給公假（檢附居家隔離
通知書）。

4. 具中港澳旅遊史者、自2月10日起經中港澳轉機得入境臺灣者：實
施14日居家檢疫，核給公假（檢附居家檢疫通知書）；如無通知書
則以病假(不列入年度病假日數計算)辦理。但疫情指揮中心宣布避
免前往上述各地，如仍前往者，不核給公假。

5. 申請赴港澳獲准者，或屬通報個案但已檢驗陰性且符合解除隔離條
件者：實施14日自主健康管理，以病假辦理，且不列入年度病假日
數及考績計算。

6. 家庭成員須親自照顧者：得依請假規則，以家庭照顧假辦理。

四、差勤管理因應措施
(一)公務人員、技工及事務助理：



1. 教師自中港澳入境(含由各國家經中港澳轉機者)無
症狀，如具中港澳旅遊史者、小三通旅客，實施14
日居家檢疫，核給公假。

2. 教師自中港澳入境(含由各國家經中港澳轉機者)無
症狀，實施14日在家自主健康管理，得以病假登記，
且不列入學年度病假日數計算。

(二)教師：

比照公務人員差勤管理規範辦理。惟為降低群聚感染風
險，自中港澳入境者，另規定如下：



1. 如為確定病例者(強制隔離)或符合通報定義者
(於醫院隔離)，隔離期間核給公假。

2. 請病假居家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病假不列
入年度病假日數及考核計算。

3. 餘依勞動部規定辦理。

4. 請逕詳閱「國立成功大學因應新型冠狀病毒
(武漢肺炎)疫情請假規定一覽表」。

(三)勞基法人員：



(一)緣起：配合全國高中職(含)以下學校延後開學2週。

(二)期間：本(109)年2月11日至24日。

(三)對象：

1. 有照顧12歲以下學童之需求，學童之家長其中一人得
請防疫照顧假；前述家長，係指父母、養父母、監護
人或其他日常實際照顧兒童之人(如爺爺、奶奶等)。

2. 如有照顧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含高中、高職、五專)或
國民中學持有身心障礙證明子女之需求者，亦得申請
防疫照顧假。

3. 私立及部分公立專設幼兒園雖未延遲開學，考量防疫
需求，如幼兒園於2月11日至24日自主停課，或教職員
自主替幼兒請假，得申請防疫照顧假。

五、防疫照顧假



(四)請假因應措施如下：

1. 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因適值本校寒假，教師得不
必到校。

2.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公務人員、技工、事務助理及
勞基法人員：除得依各類人員所適用之請假規定以
事假(家庭照顧假)、休假或加班補休辦理外，亦得
申請防疫照顧假。

(五)申請防疫照顧假不予支薪，不影響考績(核)或為其他
不利處分。





各類人員管理單位如下：

 教師、職員、校聘人員、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
延攬人員等：本室發展組(宋育玲50876、陳文姿50875)。

 專案工作人員：本室專案組(林佩瑜50895)。

 技工及事務助理：總務處事務組(何美誼50546)。

 臨時工：研發處計畫管考組(陳姿綾50927)。

六、如有中港澳旅遊史、由各國家經中
港澳轉機，或有出現發燒或呼吸道
症狀等，務請主動通知管理單位



注意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Thank you!

報告人陳文姿， 50875


